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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聯合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費收費要點 

 

 

109年 4月 29日人體研究委員會會議新訂通過 
 

 

一、 本校為確保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（以下簡稱本體系）聯合人體研究

倫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TMU-JIRB）之審查服務收費有所依循，特訂定

「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聯合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費收費要點」

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人體研究處依本要點向送審人收取下列費用，收費標準詳附件一： 

（一） 人體試驗審查費：指TMU-JIRB接受委託審查人體試驗、臨床試

驗及人體研究計畫案之費用。 

（二） 文件調閱費：指送審人因查驗登記或查核需要而調閱文件所生之

費用。 

（三） 調整會期費：指遇特殊情況需調整會期所生之費用。 

（四） 文件補製及行政處理費：指文件補製及款項溢繳辦理退費之行政

處理費用。 

三、 本要點所稱送審人，指委託TMU-JIRB審查人體試驗、臨床試驗及人體

研究計畫案審查之計畫主持人、廠商、基金會、學（協）會、學校及醫

療（事）機構等。 

四、 人體試驗審查費依案件類型訂定不同標準，案件分類如下表： 

案件類型 性質 

A 1. 有委託者或贊助者之計畫案（含科技部補助之產學合作

計畫）。 

2. 代審計畫案。 

B 1. 政府補助、委託或出資之計畫案，且由本體系教職員擔任

計畫主持人，且申請機構為本體系者。 

2. 結盟醫院或結盟學校之計畫案。 

C 1. 任職於本體系之研究者自行發起且無資金贊助之計畫

案。 

2. 本體系補助之研究者自行發起之計畫案。 

D 衛生福利部cIRB審查計畫案（此類收費標準可能依cIRB政

策調整）。 

政府補助、委託或出資之計畫案，如為本體系之專任教職員與外部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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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案，由其擔任總計畫之共同或協同主持人，或子計畫之主持人者，

新案依A類價格之5折計收人體試驗審查費。 

五、 廠商送審之A類案件在符合下列條件時，人體研究處得給予下列優惠，

並應依本校相關規定簽訂合約書： 

（一） 新案送審量每年達三十件，人體試驗審查費依附件一中A類價格

之9折計收。 

（二） 新案送審量每年達三十一至六十件，人體試驗審查費依附件一中

A類價格之85折計收。 

（三） 新案送審量每年達六十一件（含）以上，人體試驗審查費依附件

一中A類價格之8折計收。 

前項廠商送審案件時，人體研究處應先收取優惠前之全額費用，於雙方

簽訂之合約書期滿且超過議定數量後，始得依前項適用優惠辦理差額退

費。 

六、 本要點繳費流程、繳納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，由人體研究處公告之。 

七、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應依本校相關規定或政府相關法令辦理。 

八、 本要點經人體研究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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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審查費收費標準表 

 

案件類型 

 

    收費金額  

（新台幣） 

申請類別 

A B C D 

人

體

試

驗

審

查

費 

新案 50,000元/案 10,000元/案 不收費 60,000元/案 

修正案 
5,000元/次 

(單純人員異動不收費) 

1,000元/次 

(單純人員異動不收費) 
不收費 

實質變更 20,000元/次 

行政變更 5,000元/次 

期中報告 

5,000元/次 

(期中報告頻率小於 12個月) 

10,000元/次 

(期中報告頻率為 12個月) 

500元/次 

(期中報告頻率小於 12個月) 

1,000元/次 

(期中報告頻率為 12個月) 

不收費 

5,000元/次 

(期中報告頻率小於 12個月) 

10,000元/次 

(期中報告頻率為 12個月) 

院內、外不
良反應通報 

不收費 不收費 不收費 不收費 

其他通報事
項 

不收費 不收費 不收費 不收費 

結案 10,000元/案 1,000元/案 不收費 10,000元/案 

停止/暫停 3,000元/次 1,000元/次 不收費 3,000元/次 

文件調閱費 每案每次需繳交 5,000元。 

調整會期費 
每案每次需繳交 26,000元(此項服務暫僅提供醫療法所規定之人體試驗及藥事法所規

定之臨床試驗者)。 

文件補製 

及行政處理費 

1. 文件補製費用每份 300元。 

2. 若遇有溢繳需辦理退費之情況，將酌收行政處理費每案 1,000元。 

3.       
備註：本表所列費用僅為 TMU-JIRB審查服務所必需之費用，如有需經其他單位審查之

項目，另依其他單位收費標準計之。 


